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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 董建国 周强

近来，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全款
买房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堵门口，公积
金贷款的请把共享单车挪一挪。”记者在
福州、广州、深圳等地的热门楼盘调查发
现，一些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房，拒绝公
积金贷款甚至商贷。这种现象受到关
注，多地近期出台相关政策保护购房者
权益。

开发商为何“嫌弃”公积金按揭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开发商之所以拒绝
按揭贷款，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公积金贷款资金回笼慢。“住
房公积金贷款流程较为复杂，放款周期
比较长。”多位楼盘营销负责人透露，对
于开发商来说，回款率是其考核的刚性
指标。急需回笼周转资金的开发商认
为公积金贷款流程繁琐、回款太慢，更
愿意购房者付全款或使用商业贷款，以
尽快回笼资金。

记者采访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发
现，一般放款时间在1.5至3个月。但季
末、年底受额度所限，或者各地审批的
原因，则放款速度更慢一些。

其次，新房销售量少，开发商为资金快速回笼，首先
选择支付全款的客户。

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10月份，上海仅有1个新项
目入市，创历史新低。“一线城市楼市全款买房的客户比
例预计只有20%左右，但开发商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
定优先选择全款客户。”上海一家房企负责人表示。

多地出手遏制拒绝公积金现象

早在2014年10月，住建部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联合发布《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
通知》，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拒绝
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据悉，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情况，多地近期已经出
台相关政策，纠正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阻挠和拒绝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

武汉市房管局9月23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
房预售管理规范销售行为的通知》，开发商不得区别对待
全款和贷款购房，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违反规定
的开发商，将面临暂停项目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资金拨付等严厉处罚。

此外，长沙查处11家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楼盘；成都近
日规定，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单
位应当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提出住房公积金贷款项目合作申请，建立贷款合
作关系；对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购房人，不得拒
绝其购房，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限制条件或附加条件。

宜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建议，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应进一步提高公积金贷款的审批效率，尤其要尽快满足
首次购房、首次使用公积金群体的贷款需求，引导开发商
平等对待购房者，保障住房公积金真正惠及刚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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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
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十
九大代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
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定位，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他透露，正在做的一项工作是加快研
究和制定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无论该条例以何种形式出台，“租购同
权”已成住房租赁条例中最惹人关注的亮点。

租购同权可以降低购房需求

谢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租购同权”的提出
是我国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的一个配套政策。

长期以来，租房者在城市生活中常常处
于弱势地位，租赁权益得不到强有力保障，主

要表现在社会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福利上
与本地市民存在差异。

“租购同权”的提出旨在让租房者公平享
受社会公共福利，改变租房者的弱势地位，改
变传统观念里只有购房才是城市“新居民”的
观念。只有当租房和购房在权利上（主要是
房屋所附带的公共资源政策福利）没有太大
差别甚至是相同的时候，民众对购房的需求
将会减弱，住房租赁市场就成为稳定房地产
市场、平抑房价的一剂良方。

“同权”指的是相同的公共福利权

赵占领（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租购同权”中的“权”，是指附加在房屋上的公
共福利。有关“租购同权”的立法，有可能通过
修改现有的一些立法与政策，消除租赁房屋和

购买房屋所存在的对公共资源享受的差异。
但是，租赁房屋者取得的是使用权，而购

买房屋取得的是所有权，这两种权利在法律
上、法理上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按照物
权法，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
四种权能。租赁所获得的仅仅是使用权，而
且这种使用权还带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对使
用时间和转租的限制。

不能解决优质稀缺资源的分配

袁华之（全国律师协会建设工程与房地
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首先，公共服务配置
本质上系资源分配范畴，“租购同权”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优质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其
次，我国目前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主要
以户籍为基础，短期内无法打破户籍制约。
再次，对“租购同权”的承租人尚无科学、合理
的划分标准。最后，“租购同权”的实现涉及
住建、教育等多个部门，如何同时协调各个部
门也是工作障碍之一。

应当实现的是“租购并举”

朱建岳（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租购并举”，而不是“租购同权”，才是我
们试图建立的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应有之义。

“租购同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
是一个社会管理概念，是在国家政策上，在处
理同处一地的国民福利的问题上，做到租赁者
和所有者同等待遇。一旦做到这一点，就能改
变社会对为享有福利而被迫走上攒钱购房之
路，改变社会对因为购买力始终存在而带来的
房价永远上涨的预期。

（据《法制日报》）

“租购同权”只是误读？
专家：法律上不可能完全同权


